
觀

忱

聞

闖
範
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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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|
從
老
人
觀
點
分
析

自
民

扭扭
'i!畫

~ 
CI 

去
笠
、
斗
削
吉
日

台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結
構
，
由
於
醫
藥
進
步
、
衛
生
普
及
和
經
濟
成
長
，

已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改
變
。
從
人
口
組
成
來
看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六
十
五
歲
以

上
人
口
佔
全
國
總
人
口
的
七
﹒
八
六
%
'
相
較
於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的
二
﹒
六

五
%
(
內
政
部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三
十
年
問
增
加
了
將
近
兩
倍
，
台
灣
地
區

已
邁
入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行
列
。
而
就
農
村
情
形
來
看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農
家

人
口
中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佔
二
二
﹒
七
七
%
(
農
林
廳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與

總
體
人
口
組
成
比
較
，
農
村
人
口
高
齡
化
的
現
象
更
為
嚴
重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
農
政
單
位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起
將
農
村
高
齡
者
生
活
改
善
計
畫
列
入
農
村
生
活

改
善
計
畫
的
重
點
工
作
項
目
，
由
基
層
農
會
推
廣
部
門
負
責
執
行
(
陳
秀
卿
，

一
九
九
六
)
。

就
老
年
期
的
家
庭
而
昔
日
，
隨
著
平
均
壽
命
增
加
，
老
年
父
母
和
成
年
子

女
相
處
的
時
間
亦
隨
之
延
長
，
並
且
不
論
就
老
年
父
母
或
成
年
子
女
而
言
，

彼
此
均
為
對
方
主
要
的
情
感
慰
藉
及
支
持
來
源

(
z
g
n
H
E
U
已
∞
ω
)，
老
年

非本

女口

萍

人
的
生
活
不
能
脫
離
代
間
的
社
會
連
帶
(
江
亮
演
，
一
九
八
八
)
，
代
間
關

係
可
說
是
老
年
期
家
人
關
係
之
核
心
，
且
對
老
年
父
岳
和
成
年
子
女
的
褔
扯

(
5口
-
Z
H

品
)
皆
有
影
響
吉
思
。
門
的
。
?
后ω
N
)，
因
此
，
近
年
來
代
問
關

係
成
為
西
方
家
庭
社
會
學
及
老
年
社
會
學
等
研
究
領
域
的
重
要
課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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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7
h
g
n
H
E
h
v

由
H
H
O的
N
口
。
于
】
也
∞ω
)。

就
台
灣
農
村
家
庭
之
代
閉
關
係
而
言
，
李
亦
園
三
九
八
五
)
指
出

，

中
國
人
的
親
子
關
係
之
內
在
基
礎
包
括

.. 

扶
養
/
供
奉
、
疼
愛

/
依
賴
、
保

護
/
尊
敬
。
由
此
觀
點
出
發
，
論
及
農
家
代
間
關
係
'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
(
5門l

g
心
已
〈
切
的
O
H
H
E口

3
)是
十
分
關
鍵
的
面
向
。
而
代
問
規
範
連
帶
意
指

.. 

代

間
對
孝
道
責
任

(
E
E

門
。
名
。
口
的
抖
巨

5
)
之
意
識
程
度

(
Z
E徊
。
口
除
叭
叭

逞
。
的
什
穹o
o
r、
皂
白
)
及
對
力
行
家
庭
責
任
，
符
合
孝
道
責
任
承
諾
的
強
度
叭

(
自3
個
汁
的O
口

F
E
Z

門
?
5
2
)

。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，
相
關
研
究
者
十
分
關
八

注
現
今
社
會
中
規
範
連
帶
是
否
仍
如
往
昔
為
人
們
所
重
視
，
抑
或
已
有
改
叫

變
?
對
此
，
相
關
研
究
看
法
並
不
一
致
，
若
干
研
究
證
明
現
今
家
庭
仍
存
叫

RA 



在
很
高
的
規
範
連
帶
(
出
口H
S
W
Z
Z

立
的
骨

E
E
E
B

W
H
ω∞
∞
U
E
Z
E
W

】
心
∞
∞
)
;
而
另
一
方
面
相
關
研
究
者
則
指
出

.. 

老
年
生
活
的
親
子
關
係
中
「

自
由
意
識
」
的
特
性
增
加
，
老
年
父
由
和
成
年
子
女
的
代
間
關
係
被
描
述
為

選
擇
而
非
義
務
的
，
再
則
，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因
資
源
控
制
權
由
家
庭
移
出
而

式
微
，
代
問
關
係
由
規
範
而
傾
向
代
間
協
商
方
式
維
持
(
叮
O
口
。
于
已
∞
O
U
E
g
的

h
v石
印
門
】
戶
口
明
、
門
也
斗
∞

U
的
C
H
汁
。
門
民
即
可H
H
H
m皂
白
可
、
】ω∞
斗
的
口
H
汁
。
門
、
-
u
H
H
H
白
白
。
門

、

閉
口
。
。
汁
。
口
E
V悶
。σ
H的
O
P

戶
已
心
印
)
。

回
顧
台
灣
農
業
及
農
村
之
發
展
歷
程
，
光
復
初
期
農
業
是
台
灣
經
濟
的

主
要
產
業
，
隨
著
土
地
改
革
成
功
、
農
業
技
術
的
改
良
，
創
造
了
可
觀
的
剩

餘
資
源
揖
注
工
業
部
門
發
展
，
締
造
了
民
國
五
十
年
代
後
工
業
的
蓬
勃
發
展

(
廖
正
宏
、
黃
俊
傑
、
蕭
新
煌
，
一
九
八
六
)
。
在
「
以
農
業
培
養
工
業

」
的
農
業
政
策
主
導
之
下
，
台
灣
經
濟
結
構
發
生
了
根
本
的
變
化
，
農
業
生

產
佔
圈
內
生
產
淨
值
比
例
逐
年
下
降
，
農
業
在
台
灣
經
濟
結
構
中
的
重
要
性

轉
而
成
為
相
對
落
後
的
地
位
(
蔡
宏
進
，

一
九
九
七
)
。
台
灣
經
濟
結
構
中

農
工
推
移
的
現
象
，
對
農
業
、
農
村
及
農
民
均
造
成
了
深
刻
的
影
響
。
台
灣

的
農
業
及
農
村
發
展
由
同
質
性
走
向
真
質
性
，
生
產
作
物
別
多
元
化
、
農
家

所
得
分
殊
化
，
兼
業
農
戶
增
加
等
，
農
業
不
再
是
農
村
居
民
惟
一
的
收
入
來

源
，
農
村
居
民
職
業
分
化
致
使
農
村
經
濟
、
社
會
結
構
及
價
值
系
統
日
趨
多

元
化
發
展
(
廖
正
宏
等
，

一
九
八
六
)
。
在
此
一
發
展
脈
絡
之
下
，
農
村
家

庭
之
代
間
關
係
如
何
?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是
否
有
所
改
變
?
十
分
值
得
關
注
。

因
此
，
本
文
擬
就
規
範
連
帶
之
相
關
理
論
加
以
分
析
，
並
針
對
農
家
代
間
規

主、4
4

佰
位

發展采
于

耳
t笨

刑

、
規
範
連
帶
的
相
關
概
念
八

規
範
是
社
會
定
義
的
行
為
準
則
，
其
指
引
符
合
角
色
、
社
會
情
境
之
行
(
1

為
、
態
度
(
口
的
O門
惘
。
、
已
∞0
)，
就
任
何
文
化
而
言
，
行
為
均
可
由
世
代
傳
承
期

之
規
範
加
以
判
斷
言
ω
門
口
的
仔
們

O
H
O、
已
∞
0
)。
此
乃
因
規
範
是
社
會
結
構

的
顯
著
特
性
且
為
社
會
團
體
成
員
所
共
同
持
有
(
只
白
宮
口
停
苦
的
什
宵
。
。
尸

戶
也
∞
∞
)
。
而
，
孝
道
責
任
則
是
個
體
對
協
助
父
母
以
維
持
其
福
祉
的
意
識
、

觀
念
(
四
巳g
N
口
∞
可
除
出
售
。

?
H
S
N
)
，
其
強
調
保
護
、
照
顧
老
年
父
母
的
卜

責
任
和
意
願
(
的
口
宮
門
?
H
ω
∞
0
)，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指
引
出
成
年
子
女
適
當
的
別

行
為
，
包
括
:
與
父
百
同
住
、
家
務
協
助
、
頻
繁
互
動
往
來
及
提
供
情
感
、
一

財
務
支
持

(
2
O
H
E
n
y
、
S
E
)
。

就
中
國
人
來
說
，
在
中
國
的
道
德
體
系
裡
'
「
孝
」
是
最
具
影
響
力
的

德
性
，
並
且
孝
道
是
使
社
會
結
構
與
家
庭
制
度
穩
定
的
基
礎
，
亦
是
人
際
交

往
關
係
中
行
為
依
循
的
根
源
。
而
儒
家
提
倡
孝
道
是
從
實
踐
孝
道
的
行
為
描
中

述
來
襯
托
孝
的
意
義
(
石
致
華
，
一
九
八
一

一)
，
亦
即
以
「
當
如
何
行
孝
華

」
的
行
為
規
範
加
以
闡
述
(
葉
光
輝
、
楊
國
樞
，
一
九
八
八
)
。
孝
道
概
念
叭

綿
延
了
數
千
年
，
不
僅
歷
代
學
者
賦
予
不
盡
相
同
的
定
義
，
即
使
到
現
代
仍
机

受
社
會
結
構
變
遷
及
西
方
文
化
價
值
觀
念
影
響
，
現
令
中
國
社
會
中
孝
道
究
七

竟
為
何
?
楊
國
樞
(
一
九
八
八
)
指
出
台
灣
社
會
自
傳
統
農
業
型
態
轉
變
叫

nA 

範
連
帶
以
及
影
響
規
範
連
帶
之
因
素
加
以
探
討
。

貳
、
相
關
文
獻
探
討



為
現
代
工
商
型
態
後
，
過
去
傳
統
孝
道
巴
蛻
變
成
為
「
新
孝
道
」
。
相
較
於

傳
統
孝
道
，
新
孝
道
具
有
五
個
特
性

.. 

一
是
幸
道
的
範
圍
由
傳
統
的
家
族
、

社
會
、
國
家
、
天
下
的
泛
孝
主
義
改
變
為
侷
限
於
家
庭
內
、
親
子
間
。
二
則

是
孝
道
的
基
礎
由
父
權
為
主
的
權
威
主
義
轉
變
為
以
親
子
間
暸
解
與
情
感
為

基
礎
，
對
比
之
下
，
傳
統
孝
道
的
敬
畏
勝
於
親
愛
、
角
色
勝
於
情
感
;
而
現

代
社
會
之
新
孝
道
則
是
親
愛
勝
於
敬
畏
、
情
感
勝
於
角
色
。
簡
言
之
，
孝
道

由
過
去
的
偏
重
角
色
性
轉
變
為
偏
向
情
感
性
。
第
三
，
相
對
於
傳
統
社
會
中
，

孝
道
是
偏
向
他
律
性
的
道
德
取
向
，
新
孝
道
則
強
調
自
律
性
原
則
。
第
四
，

新
孝
道
強
調
親
子
間
互
相
善
待
對
方
，
即
所
謂
互
惠
關
係

o

傳
統
孝
道
強
調
「

父
權
至
上

」
、
存
在
「
重
孝
輕
慈
」
的
概
念
，
而
新
孝
道
以
社
會
交
換
觀
點

來
看
.. 

親
子
問
必
須
維
持
某
種
主
觀
的
「
公
平
」
原
則
，
子
女
「
以
孝
換
慈

」
或
「
以
孝
還
慈
」
'
孝
道
才
能
持
久
。
第
五
，
新
孝
道
的
態
度
內
涵
與
表

達
方
式
具
多
樣
性
，
較
不
強
調
劃
一
的
規
範
。
而
楊
國
樞
及
葉
光
輝
(
一
九

九
一
)
則
依
據
研
究
指
出
:
對
現
代
中
國
人
而
言
，
孝
道
是
一
套
與
善
待
父

回
有
關
的
社
會
態
度
與
行
為
，
而
其
內
涵
則
包
括
:
尊
親
懇
親
、
抑
己
順
親
、

奉
養
祭
念
與
護
親
榮
親
。

就
成
年
子
女
而
昔
日
，
但
g
言
。
可

(
5
3
)以
為
孝
道
責
任
是
中
年
階
段

的
特
殊
發
展
任
務
與
挑
戰
，
成
年
子
女
到
了
四
、
五
十
歲
開
始
面
臨
父
母
健

康
惡
化
、
需
要
他
人
照
顧
等
問
題
。
目
的
n
E

門
(
戶
也
∞
N
)和
戶
口
可
丘
戶
(
5
∞
∞
)

均
指
出

.. 

對
老
年
父
母
和
成
年
子
女
而
言
，
均
對
孝
道
責
任
持
有
某
種
程
度

的
期
待
、
預
期
，
但
兩
代
對
孝
道
責
任
或
規
範
連
帶
的
期
待
並
不
一
致
，
年

主
、

4
呵

老
世
代
傾
向
強
調
子
女
應
滿
足
老
年
父
由
的
情
感
需
求
，
但
較
不
要
求
工
具
做

性
或
財
務
性
支
持
(
穿
O
F
-
s
f
g
已
于
」O
Y
B
S
Z
C
H
n
o
B
O
?停
訂
向

2

戶
口
。
皂
白
、
巴
∞h
u
胃
。
已
于
」
O
Y口
的O
P
E
H
n
o
目
。
門
E
V
F
g
mw
E
∞
ω
)。
而
刊

E
H
Z
N口。
三
自g
g
c
g
o
)亦
指
出
老
年
父
理
和
成
年
子
女
均
同
意
情
吋

感
支
持
是
實
踐
孝
道
的
重
要
行
為
，
而
兩
代
同
住
則
並
不
必
要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
-
1

子
女
表
達
應
提
供
老
年
父
母
財
務
協
助
，
但
老
年
父
母
並
不
期
待
子
女
給
予
期

財
務
支
持
。

就
台
灣
的
情
況
來
看
，
同
住
與
提
供
生
活
費
可
說
是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的

兩
個
重
要
指
標
，
依
台
灣
省
家
庭
計
畫
研
究
所
的
「
台
灣
地
區
家
庭
與
生
育

力
調
查
」
(
簡
稱
吾
土
長
期
資
料
所
呈
現
的
趨
勢
，
在
一
九
六
五
至
一
九

八
六
年
間
，
二
十
至
三
十
九
歲
育
齡
婦
女
與
子
女
同
住
的
期
望
逐
漸
下
降
，

但
寄
錢
給
父
宙
的
比
率
在
一
九
七
三
至
一
九
八

0
年
間
卻
呈
現
上
升
情
形

(
孫
得
雄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此
現
象
似
乎
意
昧
著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之
內
涵
呈
消

長
現
象
，
章
英
華
(
一
九
九
四
b
)
利
用
全
台
資
料
分
析
指
出

.. 

對
於
居
住

安
排
的
態
度
，
三
七
﹒
二
一
%
的
父
母
期
望
獨
居
，
而
只
有
一
五
﹒
七
四
%

的
子
女
主
張
父
母
應
獨
居
;
再
則
約
有
九
成
的
子
女
表
示
應
該
提
供
父
母
生

步
，

活
費
，
父
母
認
為
生
活
費
應
由
兒
子
分
攤
的
占
三
六
﹒
五
九
%
'
兒
女
分
攤
華

的
占
一
九
﹒
一
四
%
。
由
前
述
研
究
結
果
，
章
英
華
以
為
兩
代
在
奉
養
態
叭

度
上
存
在
差
異
，
從
子
女
的
立
場
對
父
母
的
奉
養
仍
是
一
種
難
以
捨
棄
的
義
八

務
，
但
此
種
義
務
展
現
在
同
住
意
願
上
較
低
，
而
提
供
父
回
生
活
費
則
是
根
吋

深
蒂
固
的
觀
念
，
而
從
父
母
來
看
，
不
論
是
同
住
或
生
活
費
的
安
排
均
傾
向
林

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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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立
的
意
願
。
此
一
代
間
差
異
除
意
昧
著
傳
統
規
範
對
人
們
的
約
束
，
另
一

方
面
也
反
映
出
對
現
實
生
活
的
考
量
，
老
年
人
主
觀
上
越
來
越
懷
疑
年
輕
人

與
父
由
同
住
的
可
能
性
(
孫
得
雄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再
則
，
中
國
傳
統
父
子

傳
承
的
意
識
型
態
在
居
住
安
排
與
生
活
費
安
排
上
均
清
楚
呈
現
，
但
已
婚
女

性
對
提
供
父
母
生
活
費
的
積
極
意
願
'
與
父
懂
不
排
斥
和
子
女
中
某
一
位
同

住
或
由
于
女
分
擔
生
活
費
等
來
看
，
當
子
女
奉
養
父
宙
逐
漸
由
同
住
轉
變
為

提
供
生
活
費
等
其
他
方
面
時
，
女
性
的
份
量
將
相
對
增
加
，
此
結
果
與
文
崇

一
(
一
九
九
一
)
所
指
出.. 
代
問
規
範
連
帶
不
再
只
是
兒
子
而
是
女
兒
的
義

務
之
看
法
相
契
合
。
綜
合
前
述
東
西
方
研
究
發
現
可
歸
納
出
相
當
一
致
的
結

果
，
即
:
對
於
規
範
連
帶
，
兩
代
的
看
法
存
在
差
異
。
西
方
老
年
父
每
期
待

情
感
支
持
為
主
要
的
孝
道
行
為
，
而
無
論
東
西
方
成
年
子
女
均
表
達
出
財
務

支
持
的
意
願
。

而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是
否
隨
社
會
變
遷
而
改
變
?
章
英
華
(
一
九
九
四
b
)

以
為
.. 

在
快
速
的
社
會
變
遷
過
程
中
，
行
為
與
觀
念
同
時
變
化
，
但
影
響
態

度
、
價
值
的
因
素
不
必
然
影
響
行
為
，
因
此
，
規
範
與
行
為
之
關
聯
仍
難
以

推
論
因
果
。
再
則
，

0
個
星
ω
h
v
肉
。
旱
。
可
卅
日
已
(
】
心
心

ω
)對
日
本
已
婚
婦
女
的

研
究
指
出

.. 

若
將
對
規
範
的
意
識
與
期
待
分
開
加
以
比
較
，
戰
後
日
本
社
會

隨
著
工
業
化
趨
勢
影
響
，
自
一
九
六
三
至
一
九
八
六
年
間
，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
之
意
識
改
變
緩
慢
，
但
期
待
則
明
顯
下
降
。

o
g
E

侮
悶
。
早
R
E
Z

認
為
規

範
改
變
存
在
文
化
落
遲

(
2口
日
丘
吉
個
)
，
雖
然
日
本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
快
速
變
遷
，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改
變
則
遠
遠
落
在
之
後
，
但
對
於
孝
道
責
任
、

社區

行
為
的
期
待
則
是
一
直
跟
隨
社
會
變
遷
而
改
變
，
並
無
落
差
存
在
。
另
一
方
發

面
，
ρ
C門g
E
Z

巳
付
叩
門(
-
g
)主
張
規
範
信
仰
系
統
持
續
影
響
行
為
，
叮
叮

縱
使
引
起
、
維
持
規
範
的
物
質
條
件
改
變
了
依
然
如
此
，
如

.. 

觀
念
因
素
仍
刊

是
家
務
工
作
性
別
分
工
的
決
定
因
素
。
但
，
古E
Z
S
(
5
3
)則
持
不
同
叫

看
法
並
提
出
理
論
假
設
，
認
為
與
外
在
環
境
不
平
衡
的
規
範
無
法
持
續
存

(
1

在
，
當
物
質
情
況
有
利
於
新
的
行
為
模
式
建
立
時
，
會
鼓
勵
行
動
者
表
現
新
期

行
為
且
較
不
會
因
新
行
為
模
式
而
受
社
會
嚴
厲
指
責
，
繼
之
，
新
行
為
模
式

建
立
且
新
規
範
、
信
仰
產
生
，
並
支
持
新
行
為
。
古
已
穹
的

O
口
進
一
步
舉
例.. 

公
共
服
務
的
出
現
，
使
親
屬
關
係
成
為
一
種
選
擇
，
家
庭
被
視
為
是
眾
多
協

助
來
源
之
一
，
影
響
了
代
間
的
規
範
連
帶
。
古
已
。
門
的
O
口
的
理
論
最
重
要
的
貢

獻
是
:
發
展
了
一
個
結
構
層
次
、
行
動
者
基
礎
的
觀
點
，
意
即
:
試
圖
將
結

構
層
次
的
行
為
模
式
和
行
動
者
的
知
覺
加
以
整
合
。
據
此
理
論
推
論

.. 

對
於

規
範
連
帶
之
分
析
，
應
整
合
社
會
結
構
因
素
與
行
動
者
知
覺
一
併
考
量
。

- 215 一

一
一
、
影
響
規
範
連
帶
的
因
素

什
麼
因
素
促
成
代
間
的
規
範
連
帶
?
相
關
研
究
者
提
出
了
不
同
的
理
論

加
以
解
釋
。
但
店
的
N
口
。
門
h
r
z
g
g
(】ω
ω
N
)
歸
納
以
下
幾
個
不
同
的
理
論
觀
中

點
第
一
，
社
會
及
道
德
期
望
促
使
成
年
子
女
的
孝
道
責
任
意
識
，
在
美
國
阱

憲
法
中
並
無
明
文
規
定
子
女
必
須
奉
養
父
間
，
而
在
基
督
聖
經
中
曾
有
接
言
國

、

勸
誡
其
子
民
當
「
榮
耀
父
母
」
'
隱
指
為
人
子
女
者
應
對
父
母
親
予
以
尊
敬
卡

與
照
料
奉
養
，
相
關
研
究
亦
發
現
有
宗
教
信
仰
者
較
能
奉
養
父
母
(
柯
瓊
抖

芳
，
民
七
十
八
)
，
且
言
品
。
門
∞
什
巳
﹒(
H
g
ω
)
亦
發
現
.. 

照
顧
者
最
常
提
九

n
刀



及
促
成
其
照
顧
老
年
父
宙
之
因
素
為
道
德
信
仰
。
第
二
，
幼
年
時
的
社
會
化

歷
程
是
常
為
研
究
者
指
出
影
響
孝
道
責
任
之
原
因
，
小
時
後
曾
見
父
母
奉
養

長
輩
者
，
長
大
後
亦
較
有
奉
養
意
願
(
柯
瓊
芳
，
一
九
八
九
)
。
第
三
，
社

會
交
換
理
論
亦
被
用
來
解
釋
孝
道
責
任
，
由
此
觀
點
出
發

.. 

互
惠
是
一
重
要

概
念
。
就
中
國
傳
統
孝
道
來
看
，
以
文
化
生
態
學
觀
點
分
析
，
孝
道
是
一
種

複
雜
而
精
緻
的
文
化
設
計
，
父
冒
生
養
子
女
，
子
女
長
大
成
人
則
反
回
饋
父

母
，
如
此
世
代
相
傳
，
此
種
時
序
上
的
交
換
、
互
惠
型
塑
了
孝
道
責
任
的
規

範
。
而
西
方
研
究
亦
指
出
:
感
念
父
母
養
育
之
恩
促
使
成
年
子
女
擔
負
孝
道

責
任

(
2
O
H
E
n
尸
】
ω
∞
h
u
切
。
門
旦
旦
、H
g
y
g
z
o

門
。
付
印
戶
.
、
巴
∞ω
)。

第
四
是
依
附
情
感
促
使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，
研
究
者
主
張
:
情
感
是
孝
道
責
任

的
重
要
基
礎
(
」
印
叮
叮

O
什
尸
已
∞
印
U
言

H
r
R
O
付
印
戶
-
w
5
∞
ω
)。

綜
觀
前
述
理
論
，
若
干
因
素
與
規
範
連
帶
密
切
相
關
，
其
中
情
感
是
廣

泛
被
討
論
的
議
題
。
旦
旦
皂
、
月o
g
立
的

h
w∞
巴
巴
巴
士
也
∞
∞
)
研
究
指
出

.. 

雖
然
孝
道
責
任
並
非
僅
是
代
間
情
感
的
產
物
，
但
情
感
確
實
影
響
個
人
對
責

任
的
態
度
，
並
且
情
感
對
女
性
的
影
響
大
於
男
性
。
另
就
性
別
差
異
來
看
，

信
心3
5
(
】
ω
∞
∞
)
發
現
.. 

女
性
持
有
較
高
的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;
而
就
中
國
傳

統
規
範
來
說
，
父
子
傳
承
觀
念
致
使
老
年
父
母
對
成
年
子
女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
待
，
因
子
女
性
別
而
有
顯
著
差
異
(
章
英
華
，
一
九
八
四
b
;

胡
幼
慧
，
一

九
九
五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老
年
父
母
的
個
人
屬
性
，
如
:
婚
姻
、
健
康
及
財

務
狀
況
亦
影
響
老
年
父
母
對
成
年
子
女
孝
道
責
任
的
期
待
(
苦
品
。
口
除

古
巴
宵
。
。
尸
已
∞
∞
)
，
寡
居
、
健
康
不
佳
、
低
收
入
的
老
年
人
，
期
待
較
多

ι
占

、

4
4
.

區發展孟
子

午
，

第

、
資
料
來
源
八

本
文
旨
在
探
討
農
家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，
瞭
解
老
年
父
母
對
成
年
子
女
的

(
1
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，
研
究
設
計
採
三
角
測
量
方
法
(
可H
E
∞
C
H
E
H
O口
)
(
口
S
N
H
P

期

】
ω
斗
∞
)
之
「
主
|
輔
」
設
計(
5
0
已
O
B
E
S

什
l
H
g
的
心
O
B
E
B

什
兮
的

H
明
白
)

(
們
門
g
S
H
f
H
ω
宏
).. 

以
量
化
研
究
的
社
會
調
查
法
為
主
，
針
對
農
家
老
人

以
結
構
式
問
卷
加
以
調
查
，
並
輔
以
質
化
之
深
入
訪
談
，
蒐
集
受
訪
老
人
的

家
庭
生
活
狀
況
及
代
間
關
係
的
發
展
歷
程
等
資
料
。
­

nnu 

本
研
究
將
台
灣
地
區
分
為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區
，
並
參
酌
鄉
鎮
發
展
訂

類
型
(
羅
啟
宏
，
一
九
九
二
)
，
於
各
區
分
別
抽
選
四
個
鄉
鎮
，
再
以
立
意
一

取
樣
方
式
在
各
鄉
鎮
地
區
選
取
老
人
進
行
調
查
。
立
意
取
樣
標
準
為

.. 
l

年

齡
在
六
十
五
歲
(
含
)
以
上
者
;
2

家
中
從
事
農
、
漁
業
者

;
1

現
今
仍
有

成
年
子
女
者
。
本
研
究
共
計
抽
取
十
六
個
鄉
鎮
地
區
，
訪
問
三
二

0
名
老
人
，

淘
汝
填
答
不
完
全
者
，
有
效
問
卷
計
有
三

O
八
份
，
有
效
率
為
九
六
﹒
二
五

.
由1

%
。
而
究
深
入
訪
談
之
對
象
乃
由
前
述
接
受
問
卷
調
查
之
樣
本
中
選
取
，
共
華

民

選
取
十
名
老
人
進
行
深
入
訪
談
。
國

整
體
而
言
，
本
研
究
受
訪
的
農
家
老
人
在
性
別
方
面
男
性
一
四
六
人
，
八

十

女
性
三
八
二
人
;
年
齡
則
為
七
十
歲
左
右
;
籍
貫
以
本
省
閩
南
為
主
;
且
七
七

成
五
的
老
人
自
評
目
前
身
體
狀
況
在
普
通
健
康
以
上
。
就
婚
姻
狀
況
方
面
來
叫

日
川

來
自
子
女
的
協
助
。

盔
、
研
究
方
法



看
，
七
成
受
訪
老
人
為
已
婚
且
配
偶
健
在
，
而
教
育
程
度
則
主
要
是
國
小
程

度
及
以
下
。
居
住
安
排
則
以
固
定
與
一
巳
婚
兒
子
同
住
為
主
(
佔
四
二
﹒
二

%
)
。
另
一
方
面
就
經
濟
狀
況
來
看
:
受
訪
老
人
有
四
成
目
前
仍
在
工
作
，

而
經
濟
來
源
以
現
在
工
作
所
得
及
兒
子
、
媳
婦
供
給
為
主
(
佔
三
二
﹒
八
%
)

，
並
且
，
絕
大
多
數
表
示
生
活
費
足
夠
(
佔
九
五
﹒
四
O
%
)
，
而
家
中
財

產
分
配
狀
況
，
過
半
數
以
上
受
訪
老
人
表
示
仍
未
分
配
。

一
一
、
主
要
變
項
定
義

付
規
教
連
帶

規
範
連
帶
指
受
訪
老
人
對
成
年
子
女
之
孝
道
責
任
的
期
待
、
態
度
，
本

研
究
以
「
規
範
連
帶
量
表
」
測
量
，
並
分
別
以
對
兒
子
及
對
女
兒
兩
個
量
表

加
以
測
量
。
量
表
中
列
舉
十
一
個
成
年
兒
子
(
女
兒
)
對
老
年
父
母
的
行
為
，

採
仁
古
3

總
加
量
表
方
式
(
郭
生
玉
，
一
九
八
九
)
，
以
五
個
等
級
(
非
常
不

同
意
、
不
同
意
、
普
通
、
同
意
、
非
常
同
意
)
，
請
受
訪
老
人
就
每
個
項
目

評
定
其
同
意
程
度
。
量
表
得
分
越
高
表
示
其
對
成
年
子
女
之
孝
道
規
範
期
待

越
高
，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愈
強
。
「
規
範
連
帶
量
表
」
之
信
度
採
用
♀

g
g
n
y

所
創
的
信
度
係
數
，
分
析
量
表
之
內
部
一
致
性

(
5
2
2汁
。B
n
o
口
己
的
什
g
n

『
)

為.. 

對
兒
子
的
分
量
表
之
♀

s
g
n
y
n
H
信
度
係
數
值
為
﹒
八
六
;
對
女
兒
的

分
量
表
之

C
O
D
E
n
汀
h
H信
度
係
數
值
為
﹒
九
一
。

叫
老
人
持
贊

依
文
獻
探
討
，
本
研
究
將
影
響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的
因
素
界
定
為

.. 

受
訪

ι
h
 

、

z
q

老
人
的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健
康
狀
況
、
經
濟
狀
況
、
及
家
中
財
產
師

分
配
等
個
人
社
會
人
口
變
項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為
瞭
解
社
會
變
遷
對
農
家
代
間
叮
叮

規
範
連
帶
的
影
響
，
本
研
究
以
受
訪
老
人
居
住
地
都
市
化
的
程
度
此
一
變
項
刊

加
以
考
驗
，
採
羅
啟
宏
(
民
八
十
一
)
對
台
灣
省
鄉
鎮
發
展
類
型
之
分
類
方
吋

式
，
將
本
研
究
十
六
個
鄉
鎮
依
都
市
化
程
度
區
分
為
一
至
五
級
，
級
數
越
高
十

表
示
都
市
化
程
度
越
高
。
為
敘
寫
便
利
之
考
量
，
本
研
究
將
老
人
社
會
人
口
拉

變
項
及
居
住
地
都
市
化
程
度
統
稱
為
「
老
人
特
質
」

肆
、
研
究
結
果
與
討
論

依
據
研
究
量
化
資
料
的
主
要
發
現
，
並
輔
以
深
入
訪
談
的
質
性
資
料
加

以
探
討
，
本
研
究
的
主
要
結
果
如
下

.. 

一 217一

、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
受
訪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的
期
待
，
由
表
一
，

$
4
4
1
1一
來
看
，
十

一
項
中
有
五
項
的
平
均
數
超
過
「
四
」
，
即
達
到
介
於
「
同
意
」
和
「
非
常

同
意
」
的
程
度
，
依
序
分
別
是

.. 

「
父
母
老
了
、
病
了
，
兒
子
應
該
負
責
照

顧
他
」
、
「
如
果
不
與
父
母
同
住
，
應
該
經
常
回
去
看
父
母
」
、
「
父
母
老

了
、
病
了
，
無
法
照
顧
自
己
時
，
應
該
與
兒
子
同
住
」
、
「
如
果
住
得
很
遠
，
刺

兒
子
應
該
經
常
打
電
話
或
寫
信
給
父
母
」
及
「
兒
子
應
該
給
老
年
父
母
生
活
叭

費
」
五
項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主
要
是

.. 

兒
八

于
經
常
與
父
起
保
持
聯
繫
、
老
病
時
和
兒
子
同
住
、
接
受
兒
子
照
料
及
給
生
吋

活
費
。
相
對
而
言
，
「
兒
子
有
重
要
事
情
要
做
決
定
時
，
應
該
聽
父
母
的
話
叫

n
月



」
及
「
兒
子
結
婚
後
應
該
和
父
母
住
在
一
起
」
僅
排
列
於
第
十
、
十
一
。
由

此
可
見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兒
子
表
現
出
尊
重
的
態
度
，
並
不
堅
持
兒
子
做
重
大

決
定
時
應
聽
命
於
父
母
。
再
則
，
兒
子
成
家
後
是
否
一
定
與
父
母
同
住
?
農

家
老
人
的
期
待
似
乎
並
不
很
高
。

表
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子
女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的
態
度

11 10 9 8 7 6 5 4 3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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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區
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，
就
居
住
安
排
而
言
:
老
人
發

並
不
認
為
已
婚
兒
子
一
定
要
和
父
母
同
住
，
但
若
父
母
年
老
病
弱
無
法
照
顧
叮
叮

自
己
時
，
則
應
與
兒
子
同
住
由
兒
子
照
顧
。
由
此
可
推
論

.. 

是
否
與
已
婚
兒
刊

子
同
住
，
農
家
老
人
所
持
的
態
度
，
已
由
「
必
然
」
逐
漸
成
為
「
視
情
況
而
峙

定
」
'
此
一
現
象
亦
可
由
以
下
幾
位
老
人
的
談
話
中
窺
見
一
斑.. 

十

「... 

和
兒
子
同
住
?
.... 

我
想
是
:
老
了
不
能
動
，
兒
子
孝
順
就
好

... 

期

」
(
〉5
)

「... 

以
前
養
兒
子
是
望
他
養
老
，
我
們
這
一
輩
不
同
了
，
要
靠
自
己
，

身
體
健
康
。
... 

年
輕
人
要
去
打
拼
，
... 

不
住
在
一
起
，
三
不
五
時
打
電
話
問

聲
好
，
就
是
孝
... 

」
(
〉ω
)、

「... 

是
這
樣
啦
!
我
中
意
兒
子
們
，
兄
弟
住
在
一
起
，
大
家
一
起
，
做

事
也
合
力
，
一
人
一
處
做
什
麼
也
叫
不
一
起

... 

，
但
是
要
年
輕
人
願
意
，
大

家
(
她
捏
)
合
得
來
，
如
果
，
(
兒
子
)
一
定
要
出
去
，
我
也
不
會
阻
擋
，

自
由
啦
1•••• 

問
我
老
了
打
算
如
何
，
一
步
棋
一
步
走
，
嗯

... 

，
還
是
要
望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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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照
顧
)... 

」
(
古
)

農
家
老
人
對
兒
子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之
改
變
，
與
孫
得
雄
(
一
九
九
一
)

對
台
灣
家
計
所

K
A
P

長
期
資
料
呈
現
之
趨
勢
的
解
讀
頗
為
吻
合
，
由
於
對
中

現
實
生
活
的
考
量
，
老
年
人
主
觀
上
越
來
越
懷
疑
年
輕
人
與
父
母
同
住
的
可
阱

能
性
，
並
且
，
如
同

0
個
印
言
辭
肉
。
早
已
已
(
2
ω
)對
日
本
的
研
究
發
現

-
4

般
.. 

對
於
孝
道
責
任
、
行
為
的
期
待
是
一
直
跟
隨
社
會
變
遷
而
改
變
的
。
兒
十

子
結
婚
後
和
父
宙
同
住
，
或
擴
大
家
庭
的
理
想
，
就
農
村
老
人
眼
中
來
看
似
抖

乎
越
來
越
不
可
行
，
受
訪
老
人
(
〉

ω
)
甚
至
舉
出
自
己
親
戚
的
例
子
加
以
佐
九開刀



證
，
生
動
地
描
述

.. 

「... 

不
分
不
行
，
樹
大
叢
要
分
枝
，
現
在
，
大
家
要
住
在
一
起
不
可
能
，

不
像
農
業
社
會
愛
大
家
一
起
住
，
有
田
大
家
種
。

... 

我
舅
子
，
田
有
一
、
二

十
甲
，
沒
八
刀
，
要
娶
媳
婦
娶
不
到
，
小
姐
聽
到
大
家
庭
嚇
到
，
... 

不
得
已
，

兒
子
分
隨
人
，
就
娶
到
媳
婦
了
，
... 

大
家
庭
，
現
在
年
輕
人

... 

人
家
聽
到
就

嚇
到
了
啦
!
」
(
這
)

另
一
方
面
，
農
村
中
存
在
輪
伙
頭
的
居
住
安
排
方
式
，
農
家
老
人
究
竟

如
何
看
待
在
諸
于
家
中
輪
吃
、
住
的
方
式
?
就
深
入
訪
談
資
料
來
看
，
農
家

老
人
多
半
抱
持
著
「
最
好
不
要
」
或
「
孤
不
二
衷
才
走
這
條
路
」
的
態
度
，

問
及
.. 

「
你
覺
得
輪
伙
頭
如
何
?
」
'
受
訪
老
人
舉
證
歷
歷
的
說
出
對
輪
伙

頭
他
們
心
中
的
顧
慮

.. 

「... 

輪
伙
頭
，
二
十
九
、
三
十
夜
無
處
吃

... 

」
言
。
)

「
人
家
說
:
三
個
媳
婦
不
如
一
棵
菜
瓜

... 

，
去
這
裡
(
吃
)
，
她
(
媳

婦
)
說
:
『
阿
母
，
這
麼
早
哪
裡
有
得
吃

... 

」
.• 

再
走
去
那
家
，
(
媳
婦
)

又
說
:
「
吃
飽
了
!
你
才
來

... 

」
;
歹
勢
再
走
第
三
家
;

... 

去
菜
園
巡
巡
，

看
見
菜
瓜
，
割
一
條
下
來
，
麵
線
煮
一
煮
，
也
過
了
一
餐
!
所
以
說
，
輪
吃
﹒

三
個
媳
婦
不
如
一
棵
菜
瓜
!
」
(
〉
戶
。
)

「... 

我
想
，
不
要
輪
伙
頭
，
兒
子
不
管
有
幾
個
，
自
己
吃
、
住
才
有
自

由... 

。
我
的
兄
弟
，
伊
就
是
照
輸
，

... 

吃
到
哪
裡
結
束
，
早
上
包
包
整
理
好
，

要
換
地
方
，
好
像
乞
食
。
... 

有
一
天
，
做
風
颱
下
大
雨
，
輪
到
另
一
個
兒
子
，

雨
很
大
... 

兒
子
也
沒
閉
口
留
他
老
爸
，
說
一
聲
:
『
風
颱
天
，
明
天
再
走
!

」
'
老
人
家
只
好
包
包
拿
著
、
撐
著
傘
，
下
大
雨

... 

走
到
一
條
橋

... 

山
裡
大

ι
L
 

、

f
f

水
沖
來
，
老
的
就
失
蹤
了1很
可
憐
1

兒
子
如
果
開
口
留
他
咳
1

輪
做

吃
好
像
作
乞
食
，
一
處
換
一
處

... 

」
(
〉
ω
)

展季

輪
伙
頭
在
老
人
眼
中
不
僅
是
不
方
便
、
不
安
定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
.. 

失
去
刊

做
父
置
的
尊
嚴
!
農
家
老
人
們
若
仍
行
有
餘
力
均
表
示
不
願
走
到
這
一
步
。
!
可

/ 

寡
居
的
老
年
女
性
，
相
對
來
說
，
由
於
缺
乏
資
源
，
則
對
輪
伙
頭
表
現
出
無
十

奈
的
神
情
肛

「... 

兒
子
生
活
艱
苦
，
... 

不
輪
伙
頭
，
人
老
了
政
府
要
養
(
嗎
?
)

... 

」
(
〉4
)

「... 

現
在
身
體
不
行
，
眼
睛
看
不
清
，
吃
飯
、
睡
覺
要
人
幫
忙

... 

輪
伙

頭
不
得
已
，
... 

看
子
生
活
... 

」
(
〉
心
)

探
究
輪
伙
頭
制
度
的
成
因
，
輪
伙
頭
可
說
是
中
國
家
族
理
想
和
現
實
生

活
妥
協
的
一
種
結
果
(
謝
繼
昌
，
一
九
八
五
)
。
中
國
的
家
族
理
想
是
和
舟

共
濟
、
互
依
互
賴
的
大
家
庭
生
活
，
但
隨
農
村
職
業
分
化
等
變
遷
，
兄
弟
間

無
法
共
謀
生
計
、
共
同
生
活
，
不
得
不
分
家
產
，
此
時
兄
弟
均
分
的
不
只
是

權
利
亦
均
分
義
務
，
奉
養
父
母
便
以
輪
伙
頭
方
式
為
之
。
換
言
之
，
輪
伙
頭

是
家
庭
調
適
社
會
變
遷
及
文
化
規
範
的
產
物
。
由
本
研
究
發
現
來
看

.. 

在
農

村
經
濟
、
職
業
分
化
的
情
況
下
，
導
致
社
會
流
動
和
地
理
流
動
，
成
年
子
女
中

離
農
、
離
村
，
降
低
了
維
持
大
家
庭
的
可
能
性
，
但
'
相
對
地
老
年
父
每
對
阱

傳
統
大
家
庭
的
理
想
亦
不
若
過
往
般
期
待
、
堅
持
，
因
此
農
村
老
人
在
保
有

4

尊
嚴
的
考
量
下
，
並
不
喜
歡
輪
伙
頭
制
度
。
再
則
，
不
論
分
家
產
時
老
人
是
十

否
保
有
土
地
，
現
今
的
老
農
年
金
亦
提
供
農
家
老
人
生
活
的
基
本
依
靠
，
只
抖

要
是
身
體
尚
稱
健
康
，
農
家
老
人
均
傾
向
不
願
以
輪
伙
頭
方
式
來
安
排
。
如
九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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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繼
昌
(
一
九
八
五
)
的
研
究
指
出
:
「
在
竹
林
村
、
凌
泉
村
，
輪
伙
頭
成

為
一
種
規
範
」
。
在
本
研
究
並
未
發
現
，
主
要
原
因
或
可
由
老
人
對
傳
統
大

家
庭
理
想
的
信
念
降
低
及
社
會
福
利
(
農
民
年
金
)
制
度
出
現
的
影
響
兩
方

面
來
解
釋
。

除
居
住
安
排
外
，
金
錢
奉
養
亦
是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孝
道
責
任
期

待
的
重
要
項
目
。
就
訪
談
資
料
來
看
，
部
分
老
人
亦
提
及
目
前
生
活
費
用
、

和
分
財
產
等
經
濟
方
面
的
議
題

.. 

「... 

老
了
，
就
要
靠
兒
子
，
拿
錢
給
我
們
生
活
... 

」
(
〉
印
)

「... 

我
有
田
，
一
分
是
住
宅
地
，

... 
大
兒
子
種
田
，
負
責
家
中
支
出
，

分
給
他
比
較
多
，
... 

我
身
上
留
現
金
，

... 

還
夠
拿
出
來
買
水
果
大
家
吃
﹒

不
用
靠
子
... 

」
(
〉
∞
)

「... 

兩
個
兒
子
，
作
生
意
、
冒
(
厝... 

多
少
幫
忙
他
們
一
點
(
錢
)
，... 

老
的
身
上
還
有
一
點
，
農
家
人
省
底
的
，

... 

不
過
，
說
起
來
，
做
兒
子
還
是

多
少
要
給
父
冒
生
活
費
... 

」
(
〉ω
)

「... 

生
活
，
我
有
老
農
年
金
，

... 

兒
子
給
，
不
一
定
多
少

... 

，
給
我
就

拿
，... 

沒
有
(
給
)
我
也
不
開
口
(
要
)

... 

」
(
〉ω
)

「... 

兒
子
固
定
給
(
生
活
費
)
... 

，
一
個
月
三
、
0
0
0

元
，
本
來
說
五
、

0
0
0
元
，
我
說
:
「
不
用
這
麼
多
!
各
人
有
家
、
有
孩
子
要
養
、
要
讀
書

... 

」
'
老
的
夠
用
就
好
... 

」

(
E
O
)

就
農
家
老
人
而
言
，
仍
視
兒
子
給
父
母
生
活
費
為
必
需
，
乃
天
經
地
義

之
事
。
而
，
農
家
老
人
的
經
濟
來
源
，
在
政
府
發
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農
年

金
每
人
每
月
二

-
1
0
0
0
元
之
後
，
對
農
家
老
人
而
言
，
是
一
筆
不
小
的
數

社區

目
，
對
生
活
十
分
有
幫
助
。
發

對
於
分
財
產
，
農
家
老
人
多
是
異
口
同
聲
「
兒
子
得
田
肉
(
骨
)
，
叮
叮

女
兒
得
田
皮
... 

」
，
意
即

.. 

家
中
財
產
仍
是
分
給
兒
子
為
主
，
女
兒
是
得
一
刊

些
現
金
(
嫁
妝
)
。
如
果
女
兒
出
嫁
後
一
定
要
回
來
分
財
產
，
會
「
沒
外
(
娘
)
J付

家
」
'

兄
弟
姊
妹
不
往
來
，
沒
娘
家
可
回
!
至
於
財
產
分
配
方
式
，
受
訪
老
十

人
們
多
表
示
以
「
諸
子
均
分

」

為
主
要
原
則
，
顯
現
出
農
家
土
地
財
產
所
有
期

權
的
關
係
仍
謹
守
家
族
分
房
的
法
則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
.. 
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
待
，
除
傳
統
規
範
中
強
調
的
「
同
住
」
及
「
奉
養
」
之
外
，
亦
十
分
重
視
探

望
、
電
話
聯
絡
等
情
感
連
聽
的
表
現
。
並
且
進
一
步
來
看
，
老
年
父
親
和
百

親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態
度
如
何
?
二
者
之
間
是
否
有
所
不
同
?

就
表
二
資
料
顯
示

.. 

不
論
是
老
年
父
親
或
老
年
世
親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
任
期
待
均
和
整
體
老
人
十
分
接
近
，
老
年
父
親
和
老
年
由
親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並
無
差
異
。

nu qL 
9
心

一
一
、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
受
訪
老
人
對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(
表
一
)
，
排
序
前
三
項
分
別
是
:
中

打
電
話
、
寫
信
給
父
母
、
和
父
母
聊
天
、
傾
聽
心
事
以
及
探
望
父
哇
。
而
「
華

女
兒
結
婚
後
應
該
和
父
母
住
在
一
起
」
、
「
父
理
老
了
、
病
了
，
無
法
照
顧
叭

自
己
時
，
應
該
和
女
兒
同
住
」
、
「
女
兒
應
該
給
老
年
父
母
生
活
費
」
及
「
八

如
果
父
宙
需
要
照
顧
，
女
兒
應
該
調
整
工
作
時
間
照
顧
父
岳
」
四
項
平
均
數
廿

均
小
於
「
一
一
一
」
，
表
示
農
家
老
人
並
不
認
為
已
婚
成
年
女
兒
應
與
父
母
同
叮
叮

n
月



表
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子
女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的
態
度

.. 

性
別
比
較

11 10 8 7 6 4 3 2 
兒應立日，兒經如在兒時兒心(女 過費兒時父該父應由日

子該果傾子常果一子，子亨兒 年用子，母負母該果
(調 父 聽(打住起(應(。)、。(應老賣老經不

整母父 電得。女訪ijj(， 女 應過 該了照 7 常與
總

)工需母)話很 )兒聽)兒 該節 )和、顧、回父 項

應作要的應或遠 結父有 包或 應兒病他病去母

計 該時照心該寫， 婚母重 紅父 該子了。了看同
經問顧事常信兒 後的要 包母 給 ，父(主
常照，。常給子 應話事 或生 老女無 兒母， 目
陪顧兒 和父( 該。↑青 送日 年 5 法 子。兒
伴父子 父母女 和 要 禮， 父同照 ( 

子
父母( 母。 5 父 做 物兒 母住顧 女 ( 

母。女 兒 女
兒

聊 應 母 決 表子 生。自 、./ 兒
天

該

(主 定 刀可 活 己 應 ) 

3. 93 3. 63 3. 72 3. 94 4. 20 3. 29 3. 58 3. 87 4. 06 4. 28 4. 38 4. 27 
父 對
親

兒

3. 95 3. 74 3. 78 3. 99 4. 19 3. 35 3. 68 3. 84 4. 08 4. 17 4. 30 是.30
母
子親

t 
12-1. 23 -.66 -.72 .07 -.61 -1. 01 28 -. 15 1. 15 1. 12 -3. 5 

{直

3. 12 3. II 2. 86 3.66 3.72 2.24 3.06 3.45 2. 67 2. 52 3. 12 3. 63 
父 對
親

女

3.203.15 3.01 3.80 3.91 2.34 3.23 3. 60 2. 79 2. 65 3. 12 3. 75 
母

兒|
親

t 
-1.20 -.44 -1. 33 -1. 55 - 2.04 - 1. 03 -1. 56 -1. 52 -1. 12 -1. 16 -.01 -1. 17 

(直

住
、
或
負
有
照
顧
父
母
、
奉
養
父
母
的
責
任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受
訪
老
人
對
成

年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主
要
是
情
感
面
向
的
，
包
括
:
探
望
父
母
、
和
父

母
聯
繫
及
與
父
母
聊
天
、
傾
聽
心
事
。
至
於
'
同
住
、
奉
養
則
不
被
認
為
是

已
婚
女
兒
的
責
任
。
農
家
老
人
仍
多
持
著
「
嫁
出
去
的
女
兒
，
潑
出
去
的
水

LL -44 
區

」
此
一
傳
統
觀
念
，
認
為
女
兒
出
嫁
後
應
全
心
照
顧
家
庭
、
侍
奉
公
婆
，
只
發

期
待
彼
此
偶
爾
以
電
話
聯
絡
或
互
相
探
望
即
可
。
展

季

「... 

女
兒
要
服
侍
公
婆
，

... 

另
一
家... 

」
古
巴
刊

「
﹒
女
兒
嫁
人
了
!
我
們
知
道
她
過
得
好
就
好
了

1

也
很
忙
，

4
/ 

顧
小
孩
... 

，
先
生
(
女
婿
)
沒
空
載
她
，
罕
罕
回
來
一
次

... 

」
(
〉ω
)

才

若
分
別
就
老
年
父
親
和
母
親
來
看
(
表
二
)

.. 

老
年
父
親
和
老
年
由
親
對
期

女
兒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均
和
整
體
老
人
相
近
。
而
，
老
年
父
親
和
母
親
對
女
兒
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並
無
顯
著
差
異
。

二
一
、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和
女
兒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之

差
異

- 221 一

就
十
一
個
項
目
分
別
來
看
(
表
一
)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
待
均
顯
著
大
於
對
女
兒
的
。
進
一
步
整
體
來
看
，
就
兩
個
量
表
的
總
平
均
數

比
較
，
亦
是
如
此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在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上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兒
子

的
期
待
較
高
，
亦
即
，
農
家
老
人
表
現
出
與
兒
子
較
高
的
規
範
連
帶
。

四
、
農
家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的
影
響
因
素

依
表
三
的
相
關
分
析
來
看
，
老
人
「
對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態
度
軒

」
與
「
老
人
性
別
」
、
「
老
人
財
產
分
配
」
存
在
顯
著
相
闕
，
換
言
之
，
女
民

性
及
家
中
財
產
己
分
配
之
受
訪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較
高
。

4

而
老
人
「
對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規
範
態
度
」
僅
與
「
老
人
性
別
」
呈
現
顯
著
十

正
相
闕
，
顯
示
女
性
受
訪
老
人
對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較
高
。
扯

九閏
月



表

農
家
老
人
特
質
與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之
相
關
分
析

老
女人老老老老老
財人人人人人居產經健婚年性

住地 1/3\濟康姻齡別
自己

責對

任兒

10-.15' .09 .11 11 - . 03 . 01' 規子
範的
態孝
度道

責對

任女

A

宵
。
〈-O印

表
四

農
家
老
人
特
質
與
代
問
規
範
連
帶
之
迴
歸
分
析

老 自
只l 2 F 二夫拉 人老老老老老

財人人人人人gω f直 居產經健婚年性 變

。 住地 1;于濟康姻齡別 項
自己

責對

任兒

0592.49' 065 -.174' .116 .050 .114 -.015 日 46
規子
範的
態孝
度道

責對

任女

1. 630 .041 -.034-.116 .061 .086 .058 -.103 .062 
規兒
範的
態孝
度道

A
W
H
U

〈

-
O印
U
H
V
〈

﹒。
-

LL 
、

4吋

進
一
步
以
複
迴
歸
分
析
來
看
(
表
四
)
，
當
控
制
了
其
他
所
有
變
項
的
一
一

效
果
後
，
發
現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受
到
「
財
產
分
叮
叮

配
」
此
一
變
項
顯
著
影
響
，
家
中
財
產
已
分
配
的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刊

責
任
期
待
較
高
，
而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則
不
受
各
自
司

變
項
影
響
整
體
而
言
，
各
自
變
項
對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或
女
兒
的
孝
道
十

責
任
期
待
的
解
釋
力
並
不
高
，
意
即
農
家
帶
間
規
範
連
帶
並
無
法
由
老
人
肛

特
質
各
自
變
項
加
以
推
論
。

對
照
深
入
訪
談
的
資
料
來
看
，
問
及
農
家
老
人

.. 

「
父
母
老
了
，
子
女

應
如
何
對
待
父
母
?
」
農
家
老
人
表
示
:

「... 

做
人
兒
子
，
要
關
心
父
母
生
活
，

... 

吃
、
穿
不
缺
，
... 
做
兒
子
要

有
尊
重
... 

顧
父
每
老
... 

」
(
〉∞
)

「
孝
道
就
是
有
尊
敬
，
... 

不
是
只
有
拿
錢
就
好
... 

，
不
住
在
一
起
，
三

不
五
時
打
電
話
問
聲
好
，
會
想
到
老
的

... 

」
(
〉ω
)

「... 

養
兒
子
就
是
老
了
要
靠
他
，
... 

身
苦
病
痛
，
望
伊
帶
去
給
醫
生
看
，

一 222一

照
顧
，
... 

」
(
〉
印
)

「... 

我
和
兒
子
住
在
一
起
，
古
厝
的
『
正
身
」
、
「
護
龍
」

... 

，
本
來

養
兒
子
就
是
要
靠
他
吃
老
... 

，
不
管
怎
麼
樣
，
老
了
也
是
要
在
兒
子
身
邊
，

... 

中

其
他
(
居
住
安
排
方
式
)
我
都
不
想
，
一
一
一
餐
煮
熱
熱
、
燒
水
叫
我
們
洗
浴
，
阱

古
早
以
來
，
就
是
這
樣
.. 

L
(古
)
.
)
叫

/ 

「... 

婆
婆
在
，
有
好
的
(
吃
)
趕
緊
端
給
她
，
她
也
很
疼
我
們
啦
!
會
問
『
十

妳
有
沒
有
(
吃
)
己
，
我
聽
了
很
感
心
，
沒
有
(
吃
)
也
沒
關
係
'
少
年
抖

做
牛
、
做
馬
，
不
知
道
怎
麼
撐
過
來

... 

。... 

要
怎
麼
說
?
老
了
、
病
了
，
還
九閏

八



是
兒
子
、
媳
婦
要
照
顧
我
們
，

... 

世
傳
世
啦
1•••• 

」
(
丘
。
)

「... 

個
人
的
事
業
、
家
庭
顧
好
，
走
正
路
，
不
要
讓
我
們
煩
惱
，

... 

有

空
就
打
電
話
、
回
來
走
走
、
看
看
，

... 

我
是
這
樣
想
啦
!
.... 

伊
生
活
也
不
是

很
好
，
... 

過
年
，
給
我
紅
包
意
思
、
意
思
，

... 

父
母
知
道
伊
的
心
意
就
好
﹒

」
(
〉0
)

「... 

少
年
是
有
自
己
的
看
法
，

... 

可
是
，
父
母
說
都
是
要
他
們
好
，
.

多
少
還
是
要
聽
，
... 

不
件
逆
父
母
是
基
本
的
... 

」
(
古
)

農
家
老
人
對
「
成
年
子
女
應
如
何
對
待
老
年
父
百
」
的
看
法
，
歸
納
起

來
，
主
要
是
:
生
活
上
物
質
的
供
給
、
起
居
、
病
痛
的
照
顧
及
態
度
上
的
尊

重
、
體
貼
關
心
、
不
件
逆
。
進
一
步
探
究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子
女
的
孝
道

責
任
期
待
與
楊
國
樞
(
一
九
八
八
)
以
為.. 

隨
社
會
型
態
轉
變
，
傳
統
孝
道
亦

蛻
變
為
「
新
孝
道
」
之
說
法
相
吻
合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孝
道
的
態
度
漸
由
以
父

權
為
主
的
威
權
主
義
轉
變
為
以
親
子
間
暸
解
與
情
感
為
基
礎
，
農
家
老
人
期

望
子
女
尊
重
但
非
敬
畏
，
並
且
，
相
較
於
傳
統
孝
道
偏
重
於
角
色
性
，
現
今

更
強
調
情
感
性
，
而
，
孝
道
亦
由
他
律
性
的
道
德
取
向
轉
而
強
調
自
律
性
原

則
。
此
一
對
孝
道
看
法
的
改
變
，
似
乎
不
因
農
家
老
人
個
人
之
特
質
而
有
差

異
，

換
言
之
，
在
農
村
社
會
變
遷
的
脈
絡
下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子
女
孝
道

責
任
之
重
新
詮
釋
為
一
共
同
的
趨
勢
。

結
論

農
家
老
人
與
成
年
子
女
的
規
範
連
帶
很
高
，
與
兒
子
的
規
範
連
帶
更
是

顯
著
高
於
與
女
兒
的
。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主
要
是

.. 

伍
、

土
、

4
作區

兒
子
經
常
與
父
母
保
持
聯
繫
、
老
病
時
和
兒
子
同
住
、
接
受
兒
子
照
料
及
給
發

生
活
費
，
值
笠
甘
心
的
是
老
人
並
不
認
為
已
婚
兒
子
一
定
要
和
父
母
同
住
，
叮
叮

但
，
若
父
每
年
老
病
弱
無
法
照
顧
自
己
時
，
則
應
與
兒
子
向
住
由
兒
子
照
顧
。
刊

換
言
之
，
就
居
住
安
排
而
言
，
是
否
與
已
婚
兒
子
同
住
已
由
「
必
然
」
逐
漸
峙

轉
變
為
「
視
情
況
而
定
」
;
再
則
，
就
輪
伙
頭
制
度
而
言
，
農
家
老
人
只
要
十

是
身
體
俏
稱
健
康
，
在
保
有
尊
嚴
的
考
量
下
，
均
傾
向
不
願
以
輪
伙
頭
方
式
肛

來
安
排
，
主
要
原
因
可
由
老
人
對
傳
統
大
家
庭
理
想
的
信
念
降
低
及
社
會
褔

利
(
農
民
年
金
)
制
度
出
現
的
影
響
兩
方
面
來
解
釋
。
至
於
財
產
分
配
方
式
，

受
訪
老
人
們
多
表
示
以
「
諸
于
均
分
」
為
主
要
原
則
，
顯
現
出
農
家
土
地
財

產
所
有
權
的
關
係
仍
謹
守
家
族
分
房
的
法
則
。
而
，
老
人
對
成
年
女
兒
的
期
一

望
主
要
是

.. 

打
電
話
(
寫
信
)
和
父
母
聯
絡
、
和
父
每
聊
天
、
傾
聽
心
事
及
探
的
ω

。
'
，
但

望
父
母
。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女
兒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，
主
要
是
情
感
面
向
的
，
一

在
傳
統
「
嫁
出
去
的
女
兒
，
潑
出
去
的
水
」
的
觀
念
下
，
農
家
老
人
不
認
為

已
婚
女
兒
應
與
父
母
同
住
，
或
負
有
照
顧
父
母
、
奉
養
父
母
的
責
任
。

就
影
響
代
間
規
範
連
帶
之
因
素
來
說
，
農
家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
責
任
期
待
僅
受
到
「
家
中
財
產
分
配
」
此
一
變
項
顯
著
影
響
，
家
中
財
產
巳

分
配
的
老
人
對
成
年
兒
子
的
孝
道
責
任
期
待
較
高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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